
未按期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拒不配
合法院的执行工作，拖延办理退款手续，但当法院告
知要将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说明纳入
该名单的后果后，被执行人却立即改口，承诺积极配
合法院告知、履行义务——— 这是近日在山东莱芜市
发生的一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剧情”的反转得
益于莱芜市中级人民法院妥善运用信用惩戒机制，
这对执行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11月17日《光
明日报》)

据该案的承办人、莱芜市中级人民法院代理审

判员、执行员何栋介绍：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莱芜分行申请执行莱芜市某贸易公司等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案，莱芜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确定
被执行人向申请执行人偿还借款本金5740355 . 00元
及利息。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被执行方拒不配合法
院的执行工作。在此种情况下，法院告知该公司法人
代表康某某要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对其
说明了后果。康某某思虑后认识到纳入失信名单后
将会对其产生各种影响，她承诺并派遣其公司业务
人员到宁夏公司积极办理了退款手续，最终为提取
该笔预付款奠定了基础。

针对生效裁判得不到有效执行、判决书成了“一
纸空文”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打击“老赖”出重拳，
此前，中央文明办、最高人民法院等8部门共同签署

“构建诚信、惩戒失信”合作备忘录，对失信者被执行

人进一步采取惩戒措施，禁止其乘坐飞机、列车软
卧，限制在金融机构贷款或办理信用卡等。同时，建
立健全惩戒制度，压缩恶意逃债者的生存空间，也成
为法院执行工作的重中之重。

现实中，许多“老赖”东西南北到处跑，生活竟然
过得很滋润，其中的一个关键是“老赖”们没有付出
代价。因此，必须严惩“失信者”，必须让“老赖”付出
代价。“老赖”是个人信用制度尚不健全时代的特殊
产物，是市场经济时代人性“恶”的一面与制度缺陷
结合后形成的不文明现象，更是我们建设诚信社会
必须越过的“阻碍”。而要压缩“老赖”们的生存空间，
提升全社会的诚信度，法律才是最终保障。

应该说，如何治理“老赖”，见证着公共管理的智
慧和水平。在社会信用体系尚未全面建立的背景下，
提高失信行为的违规成本，让失信者为自己的过错

承担应有的代价，无疑是一个现实可行的路径。一方
面，建立“黑名单”制度，对“失信者”进行曝光，让“失
信者”在社会上处处受限，寸步难行。另一方面，要尽
快完善奖惩制度，一旦失信就要受到严重惩罚，消除

“老赖”们的侥幸心理，从而约束自然人和法人行为。
需要看到的是，现行法律涉及社会诚信方面的

规定较少，内容过于笼统、抽象，给法律执行造成障
碍，因此，尽快出台一部系统、完整的专门法律、法规
来调整社会信用活动中的各种利益关系，使诚信黑
名单制度“有法可依”就成为当务之急。尤其是将每
个人的个人信用与纳税记录、贷款记录、商业交易记
录等方方面面挂上钩，尽快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信
用代码制度和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真正实现“守
信者处处受益、失信者寸步难行”，这样，执行难问题
就能真正破解。

据《新京报》报道，11月17日，中央环保
督察组向江西省反馈了督察意见。其中，江西
乐平市被指政府多次用财政资金为36家企业代
缴排污费超过千万元。

企业污染了，环保部门就要查处，查处的
时候就是罚款，就要收取排污费。这个时候，
理应由污染企业买单，遗憾的是，江西乐平市
却先后动用超过千万资金，帮助36家企业缴纳
了排污费。

“政府为企业缴纳排污费”至少暴露出了
四大问题：其一，当地政府支持污染，要不怎
么会主动为企业缴纳罚款。其二，执法就是罚
款。排污没有关系，只要你愿意缴纳排污费。
其三，公款监督不严，财政资金拨付非常随
意。其四，政企界限不清，企业的事情，政府
代作。

企业污染，企业赚钱，政府为何甘愿请
客，这里边是单纯为了地方利益，还是有别的
问题，尚需要有关方面深入调查清楚。

2017年度国家公务员考试网上报名中，辽宁
储备物资管理局保卫处主任科员这个只招录1人
的岗位，有接近250人报名。其实，这一岗位并非

“保安”，而是对专业要求非常严格的安全管理岗
位。招聘类似职位的地方储备物资管理部门，还包
括吉林、江西、河南及国家物资储备局天津、上海
办事处，但报名热度均不及辽宁。

同样的岗位，做同样的事，对资格条件要求却
千差万别，不仅导致报名冷热不均，也是一种隐性

的不公平。现在，公务员招录的程序是严格了，但
为不公平开绿灯的那扇门并未关严。我国《公务员
法》并没有提出具体的学历要求，然而，在国家和
各地公务员招考中，几乎都提出明确的学历要求，
要么限高，要么限低，这是决策者自由裁量空间不
适度所致，除了有歧视之嫌，恐怕与“萝卜招聘”难
脱干系，不仅难以杜绝人才浪费，更有可能滋生招
考腐败。

(11月18日《中国青年报》)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自11月5日起，
来自青海的六旬老人和他从青海托运过来的32
吨土豆就一直被“滞留”在深圳无处可去。14
日，了解此情况的深圳多位市民将此消息发布
至网络和朋友圈，引起关注，32吨土豆几乎一
夜卖光，只剩下一点“散货”。

六旬老人赶了4天4夜的路程从青海拉了32
吨土豆到深圳，原以为可以卖个好价钱，却因
为各种变故无法成交，既怕土豆卖不掉又怕时
间长了发芽变质，老人的难受不难想象。一则
朋友圈的帮助信息让深圳这个现代化都市散发
出别样的魅力：一些单位和个人纷纷连夜出
动，有的购买，有的免费帮忙运送，32吨土豆
几乎一夜卖光，老人揪着的心终于放下了，也
终于可以安心回家。

“从青海到深圳是我走过最长的一段路，
这是我第一次到深圳，之前没来过，深圳是出
来最远的地方。深圳给我很深刻的印象，印象
太深刻了。”老人的话质朴直白，我们从中感
受到满满的正能量：高楼大厦、车水马龙的都
市同样充满善良与温情，人性的光辉、爱心的
传递犹如城市的人文地标，与七彩霓虹交相辉
映，使整个城市变得更加温暖、生动。

然而，感动之余，我们也陷入沉思。老人
此趟出远门可谓是千辛万苦，也花费了不少成

本，倘若不是遇上了好心的深圳市民出手帮
助，他极可能血本无归。而近年来这类新闻不
时见诸报端，例如前年冬天宜昌果农滞留武
汉，也是媒体呼吁之后市民大量购买，帮助果
农除夕前返家。打开农产品销路、减少农民的
辛酸显然不能长期依靠这种自发性的爱心行动
来一一“拯救”。

就以此批土豆为例，老人靠熟人介绍，和
深圳一位“生意伙伴”谈好销售条件后就千里
迢迢向深圳进发，但到达深圳后，才发现双方
在土豆品相、质量及销售上存在很大差异，连
32吨都超过了原伙伴的库容量。没有严格的合
同、没有充分的调研，缺乏市场意识、信息匮
乏的农民单打独斗，很容易在千变万化的市场
大潮里晕头转向。

故从某种角度来看，“爱心土豆”也折射
出农民个体抵御市场风险能力的羸弱。各级农
业及相关部门要行动起来，建立全国范围的农
业信息发布网络、完善农户了解相关信息的渠
道，指导农民科学种植，提高产品质量，成立
合作社，拓宽销售渠道，切实落实推进农超对
接和农资生产企业与农户对接措施，逐步压缩
农产品中间流通环节，让土豆“夜光”的故事
不仅成为一段佳话，更成为农产品产销两旺、
农民增收良性循环的起点。

作 者/ 张建辉

传统村落是不可再生的活遗产，是传统建
筑、文化艺术的延续与传承，保护传统村落就是
保护乡村记忆，就是留住乡愁。但是，随着城镇化
进程的迅速加快，我国部分地区的传统村落正面
临被边缘化、被消亡和被过度消费的严峻形势。

保护传统村落既要尊重城镇化的发展规律，
留住原住民、原习俗、原生态等“原滋原味”的文
化特色，又要使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糅和交融，
增强传统村落的特色与魅力，做到保护与开发两
相宜。为此，需要因村制宜，根据村落特点“分类
施策”。

旅游文化价值较大的传统村落，相关部门可
以重点开发。某种程度上，合理发展乡村旅游，是
保护传统村落的重要形式。一味强调保护而忽视
开发反而是一种“破坏”，毕竟各地财政资金投入
的有限性与保护经费不足的矛盾现实存在，没有
资金来源的保护只能是无本之木。不过，在开发
过程中也要把握好度，在创造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的同时，必须确保传统村落不失其原真性。

对那些空心化、边缘化的传统村落则需要
“精准帮扶”。一方面，特色明显、品牌响亮的传统
村落要与尚未发展起来的乡村“结对帮扶”，在管
理、资金等方面给予支持，甚至可以采取联合策
略，促进资源整合，实现集体效应。另一方面，要
积极引入民间资本，放宽门槛，实现开发主体多
元化。

■ 漫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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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涵涵

治理失信“老赖”，法律是最终保障
□ 吴学安

岂能动用财政资金

为企业缴纳排污费
□ 郭元鹏

保护传统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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